
臺南市政府辦理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統一裁罰基準作業程序圖 

 
1.警察機關提報情節重大之 8 種行業違規案件 
2.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屬聯合稽查小組列管之違規案件 
3.民眾檢舉案件 
4.其他專案 

 

特定行業案件 

函 文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
給予陳述意見機會(檢附會勘紀錄) 

陳述意見無理由 
或 無 陳 述 意 見 

處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
罰鍰 6 萬元並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

第 2 次 
查 獲 違 規 事 實 者 

函文使用人或管理人（副知所有權人） 
給予陳述意見機會(檢附會勘紀錄) 

處使用人或管理人（副知所有權人） 
罰鍰 12萬元並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

陳述意見無理由 
或 無 陳 述 意 見 

第 3 次 
查 獲 違 規 事 實 者 

函文使用人或管理人及所有權人 
給予陳述意見機會(檢附會勘紀錄) 

 

7 日 

情節重大案件 

函文使用人或管理人(副知所有權人) 
給予陳述意見機會(檢附會勘紀錄) 

陳述意見無理由 
或 無 陳 述 意 見 

處使用人或管理人（副知所有權人） 
罰鍰 12萬元並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

第 2 次 
查 獲 違 規 事 實 者 

一般行業案件 

陳
述
意
見
有
理
由 

 

陳
述
意
見
有
理
由 

 

處使用人或管理人罰鍰 12 萬元並停止使用

或恢復原狀同時併處所有權人罰鍰 6 萬元 

結 案 

 

第 4 次 
查 獲 違 規 事 實 者 

陳述意見無理由 
或 無 陳 述 意 見 

7 日 函文使用人或管理人及所有權人 
給予陳述意見機會(檢附會勘紀錄) 

處使用人或管理人罰鍰 18 萬元，同時併處 
所有權人罰鍰 6 萬元並停止供水、供電 

陳述意見無理由 
或 無 陳 述 意 見 

第 3 次 
查 獲 違 規 事 實 者 

依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8 0 條 規 定 
移 地 檢 署 偵 辦 

 
結 案 

 

第 1 次 
查 獲 違 規 事 實 者 

第 1 次 
查 獲 違 規 事 實 者 

第 1 次 
查 獲 違 規 事 實 者 

 

第 3 次 
查 獲 違 規 事 實 者 

結 案 

 

函 文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
給予陳述意見機會(檢附會勘紀錄) 

陳述意見無理由 
或 無 陳 述 意 見 

處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
罰鍰 6 萬元並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

第 2 次 
查 獲 違 規 事 實 者 

陳
述
意
見
有
理
由 

 

函 文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
給予陳述意見機會(檢附會勘紀錄) 

處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
罰鍰 12萬元並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

陳述意見無理由 
或 無 陳 述 意 見 

7 日 函 文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
給予陳述意見機會(檢附會勘紀錄) 

陳述意見無理由 
或 無 陳 述 意 見 

處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
罰鍰 18萬元並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

第 4 次 
查 獲 違 規 事 實 者 

函 文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
給予陳述意見機會(檢附會勘紀錄) 

處 使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
罰鍰 24萬元並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 
(第 5次(含)以上則以法定裁罰金額 30萬元持

續按次裁罰至停止違法使用或恢復原狀。) 

 

7 日 

陳述意見無理由 
或 無 陳 述 意 見 

函文使用人或管理人及所有權人 
給予陳述意見機會(檢附會勘紀錄) 

 

處使 用 人 或 管理 人 罰鍰 1 8 萬 元 

並 停 止 使 用 或 恢 復 原 狀 
同時 併處所 有 權 人 罰鍰 1 2 萬 元 

並 同 時 停 止 供 水 、 供 電 

陳述意見無理由 
或 無 陳 述 意 見 


